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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內營字第 8985792 號函釋意旨，專案小組之功能係為強化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

之效率與品質，提供專業性建議意見，俟獲致初步建議意見經召集人確認後，依行政程

序交由地方政府再補送資料或納入初審意見，提供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及審議之參考；

且專案小組會議均邀集相關機關、團體或地方政府簡報及提供意見，該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紀錄係屬行政通知，非屬對外作成決議，尚無出席委員人數應過半之相關問題。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針對臺甘斷交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53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499） 

有關羅淑蕾委員對臺甘斷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我推動活路外交 5 年來成效良好，臺甘斷交事件應屬個案，與「活路外交」政策並無直接關係

，我持續秉持援外三原則推動與邦交國合作的立場不變。經研判臺甘斷交案中，中國大陸介

入的因素並不存在，兩岸互不挖邦交國之默契並無改變，應不致發生所謂的「骨牌效應」，

本案也將使部分欲與對岸交往之友邦認清我活路外交政策及援外原則不會改變。 

二、賈梅總統曾於本年 1 月間請我提供財政協助，本案正辦理期間，甘國以緩不濟急已覓他援而作

罷。惟事後兩國仍密切合作，本年度之合作計畫均順利執行，賈梅總統並在 9 月 27 日聯大強

力發言支持我國，10 月又派副總統來華參加我國慶，且甘國於半年來未再提出類似要求。 

三、經檢視近一年來臺甘雙方高層互訪、國際場合支持度及雙邊合作計畫等項目，甘比亞與我國合

作關係仍緊密如常，惟甘方無預警與我斷交，我第一線外交人員未能及早掌握預警確有需檢

討之處，臺甘斷交雖係個案，但為防範未然，本部已就我與所有邦交國關係進行全盤檢討及

逐一檢視。 

四、本部深切瞭解維護邦誼對我外交工作及國際處境之重要性，以及委員對責任歸屬之關切，本部

必將進行全面檢討並提出策進作為；至於國際合作方面，未來我仍將堅持推動援外三原則，

並以更有效的方式執行合作計畫，使受援國更能感受到我援助的誠意與成效。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試辦機車行駛內線車道、取消機車兩

段式左轉，交通主政單位應考慮「兩段式左轉」存在的特殊性

，重新審視推行該案的必要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53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475） 

楊委員針對試辦機車行駛內線車道、取消機車兩段式左轉，交通主政單位應考慮「兩段式左

轉」存在的特殊性，重新審視推行該案的必要性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公路總局目前仍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9 條規定，提供機車外側 2 線車道（含慢


